
议事原案第45号
关于将新四军四支队旧址纪念馆

交由当地政府管理的议案

案由：新四军四支队旧址纪念馆座落于高峰乡东港村韦家大屋，距县城65公里，系六安市9大红色旅游项目重点工程之一，是六安市“139”红色旅游重点景区。现又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进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目录。

案据：在县委、县政府的统一规划、设计下，新四军四支队红色旅游开发融入万佛湖综合旅游开发整体，2007年6月新四军四支队旧址红色旅游开发项目开始动工，该项目由安徽省旅游集团规划，安徽舒怡市政公司承建，整个项目建设投资700万元，内容包括：恢复韦家大屋（原政治部旧址）新建两厕厢房，在旧址两厕厢房分别布置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复原陈列和战史陈列；新建新四军四支队旧址大门楼、停车场、大型主题浮雕、新四军皖西革命纪念碑；整修月牙塘、红色旅游大道、对旧址范围内的环境进行美化、绿化；完善景区内的供电、给排水等配套工程；对纪念馆进行图、文、声、光全新布展。工程于2007年12底完工，2008年5月16日正式开馆。整个项目建设采取政府主导，市场运作，企业管理，由安徽舒怡市政工程公司投资兴建，经营管理。

2010年新四军四支队旧址被评为AAA景区，2013年、2014年，高峰乡政府对东港村进行美好乡村建设，投入近千万元对环境进行改造，年接待游客3万余人，2016年以来，接待参观游客、党政机关、社会团体人员6万余人。随着四支队红色旅游效应的扩大，目前景区管理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：一是纪念馆产权不明晰，特别是由企业经营管理不利于项目争取，更谈不上促使景区升级；二是管理人员不能满足接待需要，目前纪念馆只有一名接待人员，年龄较大，只能对纪念馆进行日常的保洁，其他景点得不到及时全面的管护；三是景点区域分布较广，在开展大型纪念活动时，协调周边布展有一定的难度；四是不利于呼应四支队司令部旧址开发；五是目前管理方式单一，后期投入不足，影响所在地政府对景区的统一规划及建设，同时所在地政府实际承担了接待游客和纪念活动人员的繁重任务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

建议：由政府投入将四支队旧址纪念馆产权收归所在地政府接管；县旅游主管部门加大对景区建设的指导和服务。


